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二〇一五年三月



 

 1 

特别提示及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本次向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2.81 元/股，向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19.00 元/股，均不低

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 

4、本次向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4,654,176 股，向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331,578 股，新增股份数量合计

18,985,754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向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向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5、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3 月 27 日。 

6、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7、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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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上市公司/公司/众合科

技/发行人 
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众合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更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00925 

海拓环境/标的公司 指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 指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系众合科技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 指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启、朱斌来等

六名自然人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海拓环境合计

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向发

行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海拓环境合计

100%股权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230 万元 

本报告书 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海拓环境 100%股权过户至众合科技

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众合科技与交易对方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共同签署的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及其任何副本、附件 

《利润补偿协议》 指 

众合科技与交易对方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共同签署的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及其任何副本、附件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

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会计师/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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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主要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的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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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层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注册资本：307,918,108 元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李军 

电话号码：0571-87959003 

传真号码：0571-87959022 

电子邮箱：unitedmne@unitedmne.net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计

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术、通信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咨

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

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

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

                                                        
1公司原名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更名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2 月，公司完成相应的公司更名工商变更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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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制毒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和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拓环境 100%股权，同

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赵

洪启、周杰、朱斌来等6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海拓环境100%股权，交易作价24,700

万元。其中，股份发行数量为 14,654,176 股，占交易对价总额的 76%；其余 5,928

万元采用现金方式支付，现金对价部分通过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筹集或由公司自

行筹集。 

2、本公司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怀斌、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8,229.9982 万元，配套融资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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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公司的决策过程 

1、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27 日开市时开始停牌。 

2、经各方论证，本公司拟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推

进本次资产收购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3、2014 年 8 月 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

议》。经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网新集团征询，本次交易无需履行教育、财政等主

管部门的相关行政程序。 

4、2014 年 9 月 9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4 年 8 月 4 日，海拓环境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海拓

环境 100%股权作价 24,700 万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共计 14,654,176 股股份并

获得 5,928 万元现金对价。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1 月 9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第 3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

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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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 2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0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四）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5年 3月 1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提交相关

登记材料，并收到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

向交易对方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增发股份数量为 14,654,176 股，向 4 名投资者增

发股份数量为 4,331,578 股，合计 18,985,754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

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

司的股东名册。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海拓环境已在中国银行杭州滨江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账号分别为

361068331488 和 398768421249，对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公司将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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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 

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怀斌、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 

（四）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涉及向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启、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即 12.81 元/股。 

2、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19.0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1.53 元/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共有 10 家投资者

提交申购报价单，其中 9 家为有效申购。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

据簿记建档等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定发行对象，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19.00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64.79%。 

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为 27.06 元/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价格折扣率为 70.21%。 

（五）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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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作价 24,700 万元，对价总额的 76%由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剩余部分

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12.81 元/股计

算，本公司向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发行 14,654,176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楼洪海 6,154,753 

2 许海亮 3,150,648 

3 王志忠 2,930,835 

4 赵洪启 805,980 

5 周  杰 805,980 

6 朱斌来 805,980 

合计 14,654,176 

2、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 

公司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价格为 19.00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4,331,57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7,368 

2 张怀斌 1,582,342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3,684 

4 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8,184 

合计 4,331,578 

（六）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交易对方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已将持有的海拓环境 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

司名下，并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取得杭州市工商局高新区（滨江）分局下发的新

的《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上市公司持有海拓环境

100%股权。 

2015 年 3 月 3 日，天健会计师对参与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认购资金

的实收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39 号《验证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5 年 3 月 2 日 12 时止，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配售对象已将资金缴

入中国银河证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91060153400000122 人民币账户内，资金总额为 82,299,98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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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6 日，天健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42 号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3 月 5 日止，上市公司已取得楼洪海等 6

人用以认缴注册资本的股权资产（海拓环境的 76%股权），以评估值为基准协商

定价人民币 187,720,000.00 元；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名投资者配套

募集资金人民币 82,299,982.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000,000.00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299,982.0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18,985,754.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40,034,228.00 元。 

（七）锁定期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安排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启、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本次认购的

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配套融资的股份锁定安排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怀斌、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交易对方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已将持有的海拓环境 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

司名下，并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取得了杭州市工商局高新区（滨江）分局下发的

新的营业执照。至此，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持有海拓环

境 100%股权。 

（二）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海拓环境 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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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 

（三）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经初步核算，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10 日）

实现盈利 2,820.89 万元（未经审计），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在《购买资产协议》

中约定，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

2015 年 3 月 19 日，交易对方针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的损益事项作出承诺如下： 

“1、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将对海拓环境过渡期内的最终损益金额进行审计确认，并于审

计结束后出具‘过渡期损益报告’。 

2、根据‘过渡期损益报告’，海拓环境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众合科技

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我们按原各自持有海拓环境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于“过

渡期损益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全额补偿给众合科技。”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 

（月） 

1 楼洪海 615.4753 36 

2 许海亮 315.0648 36 

3 王志忠 293.0835 36 

4 赵洪启 80.5980 36 

5 周  杰 80.5980 36 

6 朱斌来 80.5980 36 

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7368 12 

8 张怀斌 158.2342 12 

9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3684 12 

10 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8184 12 

合计 1,898.5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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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楼洪海 

（1）基本情况 

 

姓名 楼洪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72419701201**** 

住址 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许海亮 

（1）基本情况 

姓名 许海亮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72119781116****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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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王志忠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志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80219681118**** 

住址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赵洪启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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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赵洪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112719790409****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周杰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62419800129****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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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朱斌来 

（1）基本情况 

姓名 朱斌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0119810810****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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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9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张怀斌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怀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0919710207**** 

住址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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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69 号 2 幢 4 层 4021 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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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路 1 号 2 幢 430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宇潇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众合科技本次重组的实施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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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众合科技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众合科技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经

办理完毕过户登记等交割手续，众合科技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14,654,176股股份

已经验资机构验资，新增股份已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完成预登记手续，众合科技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二）关于配套融资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1、众合科技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合规，

符合众合科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等相关决议的要求，及《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张怀斌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

浙江华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在规定时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上述发行对象资格符合

众合科技 2014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众合科

技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保证了发行过程的

公正公平，符合众合科技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众合科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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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海拓环境 100%股权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众合

科技名下，众合科技已取得该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众合科技向交易对方定向发

行 14,654,176 股股份已经验资机构验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预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

风险。 

（二）关于配套融资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

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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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交所的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证券代码：00092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3 月 27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赵洪启、周杰、

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9 日（非交易

日往后顺延）。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6年 3月 19日（非交易日往后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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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307,918,108 股，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511,628 23.22% - 

2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53,044,000 17.23% - 

3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3.25% - 

4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7,790 1.95% - 

5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5,400,000 1.75% - 

6 
中国农业银行－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231,562 1.70% - 

7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1.30% - 

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鼎 01 号  4,000,000 1.30% - 

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3,649,931 1.19% -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行业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00 1.04% -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不考虑其他变化情况，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登记到账

后，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326,903,862 股，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51,650 19.01% - 

2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46,964,000 14.37% - 

3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3.06% -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6,447,108 1.97%  

5 楼洪海 6,154,753 1.88% 6,154,753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6,040,881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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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7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5,400,000 1.65% - 

8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恒众-

众合机电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01,599 1.01% - 

9 许海亮 3,150,648 0.96% 3,150,648 

10 王志忠 2,930,835 0.90% 2,930,835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本公司的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580,000 2.14% 18,985,754 25,565,754 7.8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338,108 97.86% - 301,338,108 92.18% 

股份总数 307,918,108 100% 18,985,754 326,903,86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得以增加，公司抗风险能力

得到提升。根据天健会计师审计的本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的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由本次交易前的 32.67 亿元和 9.21 亿元上升

至 36.02 亿元和 11.52 亿元；资产负债率由本次交易前的 71.81%降至 68.01%，

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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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环保业务是其重要的业务方向。海拓环境作为

浙江省领先的电镀工业园区废水处理运营商，其主营业务符合上市公司的业务发

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海拓环境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

在原有环保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升环保业务对公司的利润贡献率。同

时，上市公司的经营领域将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轨道交通行业、脱硫脱硝环保行业

和半导体节能材料行业，面临的市场空间更加广阔，显著提高公司经营的抗风险

能力。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完成后，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

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化。随着

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经营情况变化的需要，如公司的高管人员发生变更，公司会

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办理高管人员的变更手续并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不会增加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的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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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为了便于投资者理解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公司

编制了公司 2013 年及 2014 年 1-9 月的备考财务报告。假设上市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已完成本次重组，即于 2013 年 1 月 1 日上市公司已持有海拓环境 100%

的股权，按照上述重组后的资产架构编制的 2013 年和 2014 年 1-9 月备考财务报

告已经由天健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4]6476 号审计报告。根据经天健

会计师审计的本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偿

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情况分析如下： 

（一）本次交易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资产总额和结构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9.30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2014.09.30 

（备考财务数据） 
变动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44,409.74 13.59% 46,959.45 13.04% 2,549.71 5.74% 

应收票据 2,822.54 0.86% 3,574.69 0.99% 752.15 26.65% 

应收账款 88,112.43 26.97% 92,477.35 25.67% 4,364.92 4.95% 

预付款项 16,967.72 5.19% 17,779.49 4.94% 811.77 4.78% 

应收利息 246.95 0.08% 246.95 0.07%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9,063.86 2.77% 14,363.38 3.99% 5,299.52  58.47% 

存货 21,307.21 6.52% 23,358.07 6.48% 2,050.86 9.63% 

其他流动资产 2,954.52 0.90% 1,834.29 0.51% -1,120.23  -37.92% 

流动资产合计 185,884.95 56.90% 200,593.67 55.68% 14,708.72  7.91%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2,007.84 0.61% 2,007.84 0.56% 0.00 0.00% 

长期应收款 2,629.95 0.80% 2,629.95 0.73%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3,229.81 0.99% 3,229.81 0.90% 0.00 0.00% 

固定资产 23,057.00 7.06% 24,540.24 6.81% 1,483.24 6.43% 

在建工程 5,506.77 1.69% 5,506.77 1.53%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2,353.01 0.72% 0.00 0.00% -2,353.01  -100.00% 

无形资产 72,030.53 22.05% 74,007.10 20.54% 1,976.57 2.74% 

开发支出 20,949.89 6.41% 20,949.89 5.82% 0.00 0.00% 

商誉 0.00 0.00% 17,858.08 4.96% 17,858.08 - 

长期待摊费用 574.6 0.18% 586.55 0.16% 11.95 2.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71.04 0.57% 1,845.24 0.51% -25.80  -1.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06.44 2.02% 6,482.03 1.80% -124.4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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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816.87 43.10% 159,643.49 44.32% 18,826.62  13.37% 

资产总计 326,701.83 100.00% 360,237.16 100.00% 33,535.33  10.26% 

项目 

2013.12.31 

（上市公司数据） 

2013.12.31 

（备考财务数据） 
变动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39,670.67 12.91% 42,174.55 12.51% 2,503.88 6.31% 

应收票据 9,158.25 2.98% 9,504.08 2.82% 345.83 3.78% 

应收账款 95,337.28 31.03% 99,367.98 29.47% 4,030.70 4.23% 

预付款项 7,274.80 2.37% 7,539.25 2.24% 264.45 3.64% 

应收利息 19.17 0.01% 19.17 0.01%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6,739.75 2.19% 7,023.11 2.08% 283.36 4.20% 

存货 18,836.06 6.13% 19,242.79 5.71% 406.73 2.16% 

其他流动资产 1,610.22 0.52% 2,012.40 0.60% 402.18 24.98% 

流动资产合计 178,646.19 58.14% 186,883.33 55.42% 8,237.14 4.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23.08 2.32% 7,123.08 2.11% 0.00 0.00% 

长期应收款 3,007.00 0.98% 3,007.00 0.89%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2,931.64 0.95% 2,931.64 0.87% 0.00 0.00% 

固定资产 26,464.74 8.61% 28,092.99 8.33% 1,628.25 6.15% 

在建工程 385.22 0.13% 385.22 0.11% 0.00 0.00% 

无形资产 64,309.74 20.93% 66,460.10 19.71% 2,150.36 3.34% 

开发支出 15,066.16 4.90% 15,066.16 4.47% 0.00 0.00% 

商誉 - - 17,858.08 5.30% - - 

长期待摊费用 1,099.32 0.36% 1,116.04 0.33% 16.72 1.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23.05 0.79% 2,451.00 0.73% 27.95 1.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16.22 1.89% 5,816.22 1.72% 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8,626.17 41.86% 150,307.53 44.58% 21,681.36 16.86% 

资产总计 307,272.36 100.00% 337,190.85 100.00% 29,918.49 9.74%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3 年末及 2014 年 9 月末总资产分别增长 9.74%和

10.26%，公司的资产规模得到进一步提升。流动资产 2013 年末和 2014 年 9 月末

分别增长 4.61%和 7.91%；非流动资产同期分别增长 16.86%和 13.37%。非流动

资产增幅较大主要是由于本次交易将海拓环境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

产生商誉 17,858.08 万元。 

2014 年 11 月 20 日，海纳半导体就火灾事故与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公司在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时，对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调整。其中，

其他应收款增长 58.74%，主要为新增的应收 4,980.00 万元保险赔偿款；其他流

动资产、固定资产清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亦因此进行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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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2、对公司负债总额和结构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9.30 

（上市公司数据） 

2014.09.30 

（备考财务数据） 
变动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57,769.91 24.63% 57,769.91 23.58% 0.00 0.00% 

应付票据 22,220.28 9.47% 22,367.28 9.13% 147.00 0.66% 

应付账款 64,384.96 27.45% 66,353.31 27.08% 1,968.35  3.06% 

预收款项 16,955.51 7.23% 21,105.01 8.61% 4,149.50 24.47% 

应付职工薪酬 931.18 0.40% 1,340.62 0.55% 409.44 43.97% 

应交税费 1,594.22 0.68% 2,500.00 1.02% 905.78 56.82% 

应付利息 773.09 0.33% 773.09 0.32%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2,113.48 0.90% 2,191.89 0.89% 78.41 3.71%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490.00 3.19% 7,490.00 3.06%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21,026.93 8.96% 20,967.34 8.56% -59.59 -0.28% 

流动负债合计 195,259.55 83.23% 202,858.46 82.80% 7,598.91  3.89% 

长期借款 30,240.00 12.89% 30,240.00 12.34%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9,095.07 3.88% 11,897.02 4.86% 2,801.95 30.81% 

非流动负债合计 39,335.07 16.77% 42,137.02 17.20% 2,801.95 7.12% 

负债合计 234,594.61 100.00% 244,995.47 100.00% 10,400.86  4.43% 

项目 

2013.12.31 

（上市公司数据） 

2013.12.31 

（备考财务数据） 
变动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63,552.93 30.13% 63,852.93 29.07% 300.00 0.47% 

应付票据 19,367.52 9.18% 19,367.52 8.82% 0.00 0.00% 

应付账款 67,694.30 32.10% 70,042.68 31.89% 2,348.38 3.47% 

预收款项 12,280.01 5.82% 13,649.54 6.21% 1,369.53 11.15% 

应付职工薪酬 2,789.44 1.32% 2,938.08 1.34% 148.64 5.33% 

应交税费 2,545.26 1.21% 2,774.28 1.26% 229.02 9.00% 

应付利息 313.1 0.15% 313.65 0.14% 0.55 0.18% 

其他应付款 3,209.62 1.52% 3,353.74 1.53% 144.12 4.49%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4,020.00 6.65% 14,020.00 6.38%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460.22 0.22% 506.89 0.23% 46.67 10.14% 

流动负债合计 186,232.42 88.30% 190,819.31 86.88% 4,586.89 2.46% 

长期借款 24,580.00 11.65% 24,580.00 11.19%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00 0.05% 4,245.00 1.93% 4,150.00  4368.42%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675.00 11.70% 28,825.00 13.12% 4,150.00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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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10,907.42 100.00% 219,644.31 100.00% 8,736.89 4.14%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3 年末和 2014 年 9 月末，负债总额分别小幅增长了

4.14%和 4.43%。因会计师审计追溯调整，将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款 4,150.00 万

元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导致交易完成后 2013 年末其他非流动负债及非流动负

债合计均增加 4,150.00 万元，出现较大增幅。流动负债中的预收款项在 2013 年

末及 2014 年 9 月末分别增长 11.15%和 24.47%，主要为新增的海拓环境污水处

理业务预收款；2014 年 1-9 月，应交税费增长 56.82%，主要系因海拓环境期间

实施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导致应付代扣代缴的股东个人所得税增加所致。 

3、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项目 
2014.09.30 

交易前 备考数 

资产负债率 71.81% 68.01% 

流动比率（倍） 0.95 0.99 

速动比率（倍） 0.83 0.86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1、对利润构成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变动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99,357.45 111,024.68 11,667.23 11.74% 

营业利润 -1,559.83 248.79 1,808.62  - 

利润总额 -1,530.80 273.14 1,803.94  - 

净利润 -2,376.80 -819.58 1,557.22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76.80 -773.79 1,603.01  - 

项目 
2013 年度 变动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141,190.10 155,188.27 13,998.17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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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6,952.57 -15,603.35 1,349.22 - 

利润总额 -15,423.17 -13,983.40 1,439.77 - 

净利润 -14,860.58 -13,555.05 1,305.53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860.58 -13,564.72 1,295.86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在 2013 年和 2014 年 1-9 月分别增加了

9.91%和 11.74%，因标的公司海拓环境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公司亏损金额有所

减小，其中 2013 年减少亏损 1,295.86 万元，2014 年 1-9 月减少亏损 1,603.01 万

元。 

2、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58% -0.67% -15.42% -11.54% 

毛利率 20.46% 22.08% 14.88% 16.11% 

净利率 -2.39% -0.70% -10.53% -8.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0.48 -0.41 

注：交易前为上市公司实际实现数，交易后为备考数 

因标的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9 月，公司毛利率从交

易前的 14.88%和 20.46%分别提高到交易后的 16.11%和 22.08%，全面摊薄的净

资产收益率、净利率、每股收益亦因此得到同步提升，盈利能力的增强有利于保

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分析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和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 2014 年、2015 的盈利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备考数 备考数 备考盈利预测数 备考盈利预测数 

营业收入 155,188.27 111,024.68 200,168.07 225,643.97 

营业利润 -15,603.35 248.79 3,700.01 7,512.68 

利润总额 -13,983.40 273.14 3,831.35 7,462.69 

净利润 -13,555.05 -819.58 3,923.12 6,636.0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3,564.72 -773.79 3,968.91 6,6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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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4 年、2015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都将得到明

显提高，营业收入 2014 年及 2015 年分别同比增长 28.98%、12.73%；2014 年度，

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上年同期大幅亏损的情况下达到

3,968.91 万元，2015 年较上年继续大幅增长 67.20%，公司盈利能力改善显著，

持续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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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857 

主办人：石军、管恩华 

协办人：张博 

二、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沈田丰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杨公堤 15 号国浩律师楼（空勤杭州疗养院内） 

电话：0571-85775888 

传真：0571-85775643 

经办律师：沈田丰、徐伟民、吕卿 

三、审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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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翁伟、陈剑威 

四、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华开 

地址：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 A 座欧美中心 C 区 1105 室 

电话：0571-88216941 

传真：0571-88216968 

经办注册评估师：应丽云、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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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中国银河证券接受众合科技的委托，担任众合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具有保荐

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国银河证券指定石军、管恩华二人作为

众合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 A 股股票上

市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二、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众合科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中国银河证

券同意推荐众合科技本次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的 A 股股票及众合科技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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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及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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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潘丽春            陈  均            傅建民           林  毅 

 

 

 

                                                                    

      张  殷            赵  建            史  烈           于  宁 

 

 

 

                                                   

      费忠新            贾利民            姚  强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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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陈有安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石  军               管恩华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 

张  博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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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该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  

沈田丰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沈田丰             徐伟民            吕  卿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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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该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在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  

吕苏阳 

 

经办会计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翁  伟               陈剑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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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1、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本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签署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3、本公司编制的《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4、中国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5、中国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6、中国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7、国浩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8、国浩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9、天健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11、海拓环境股权过户的证明文件； 

12、楼洪海等 6 名自然人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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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盖章页）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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